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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函〔2018〕2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庆祝改革开放

4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
为热烈庆祝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，省教育厅将组织开展“改

革开放 40 周年·我与教育”主题征文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  一、征文宗旨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党的十九

大精神为主线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通过讲述自身故

事，宣传我省教育改革发展 40 年来的巨大变化和喜人成绩，进

一步提振信心、凝聚共识，高质量推进我省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。

二、征文要求

1.对象。参加征文活动对象可以是教育工作者、在校大学生，

也可以是家委会代表。

2.形式与内容。征文形式包括文字、图片和视频。内容要结

合作者自身经历，真实无误、以小见大、文字流畅、富有感染力。

可以从教学管理、专业建设、校园环境、师资队伍、校园文化、

学生发展、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反映作者在教育事业发展中“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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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、见证、参与、创造”的经历和感受，映现出在改革开放大形

势中我省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。

3.数量。各设区市报送征文文章不少于 10篇，高校不少于 3

篇，图片、视频数量不限。

4.时间。征文活动从即日起至 2018年 10月 10日止。

5.格式。征文格式要求文字篇幅在 2000字以内，可配照片。

每张照片要求：1200像素×900像素，且应配有说明文字；征文

制作成的视频要求：时长不超过 3分 30秒，MP4格式，分辨率

为 720p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此次征文活动由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和江苏教育报刊

总社具体组织实施，省教育厅办公室（新闻办）联系人：顾美娜，

025-83335800、15651886035，江苏教育报刊总社（《江苏教育报》）

联系人：王艳芳，025-86275605、18512514812。

（二）征文活动采用稿件均按照全省教育系统宣传积分统计

细则给予计分。征文结束后，将选出优秀征文并推荐至《江苏教

育报》进行宣传推介。

（三）各地各校要以此次征文活动为契机，加强庆祝改革开

放 40 周年宣传活动，在网站、新媒体上开设专题页面，综合运

用图文、长微博、动漫、微视频、H5 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。

（四）征文评选结束之后将组织优秀征文作者代表参加“改

革开放 40 周年·我与教育”座谈会活动，畅谈自己在教育事业改

革发展中的见闻及荐言建议。




